
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股权并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南

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盛航股份受让江苏盛邦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盛邦物流”）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下： 

一、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受让股权并增资基本情况 

连云港货运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运帮”）为公司联营企业，

盛邦物流为其全资子公司。为提高营运和决策效率、加快公路运输布局，公司拟

与联营方江苏浩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宇控股”）以受让货运帮持

有的盛邦物流股权方式，直接持有盛邦物流股权。其中，公司拟以人民币 287.65

万元的价格受让货运帮持有盛邦物流 49%的股权，联营方浩宇控股拟以人民币

299.39 万元的价格受让货运帮持有的盛邦物流 51%的股权。同时，公司拟以现金

方式向盛邦物流增资 1,960 万元，并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浩宇控股向盛邦物流增

资 2,040 万元，并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盛邦物流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本次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浩宇控股持有盛邦物流 51%

的股权，为盛邦物流控股股东，公司持有盛邦物流 49%的股权，成为盛邦物流参

股股东。 

（二）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持有货运帮 49%的股权，货运帮为公司的联营企业，盛邦物流为货运帮

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的规定，货运帮、盛邦物流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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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连云港货运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23MA1Q5WGF1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08 月 30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穆康 

住所 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河东社区人民东路皇冠世纪城 1-03 

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机动车维

修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停车场管理服务；运

输设备清洗、消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货物运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浩宇控股 510.00 51% 

盛航股份 490.00 49% 

合计 1,000.00 1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68.98 740.74 

负债总额 81.33 49.55 

应收账款总额 31.73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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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587.66 691.19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0.02 485.68 

营业利润 -103.56 -187.77 

净利润 -103.53 -154.07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通过公示信息查询，货运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盛邦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MA20Y74R1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20 年 3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荣志 

住所 
连云港市连云区徐圩新区港前大道 60号连云港综保区（区块一）

办事服务中心 502室-1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鲜乳道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

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国际班轮运输；道

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运输；

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国际客船、散

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运输；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国际船舶管理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无

船承运业务；港口理货；装卸搬运；国际船舶代理；洗车服务；

国内船舶代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集装箱租赁服务；从事内地

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

船运输；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木材采运；

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停车场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安全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股权受让暨增资前后，持股股东、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受让股权及增资前 受让股权及增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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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货运帮 1,000.00 100% 浩宇控股 2,550.00 51.00% 

-- -- -- 盛航股份 2,450.00 49.00% 

合计 1,000.00 100% 合计 5,000.00 1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18.37 739.97 

负债总额 31.33 49.55 

应收账款总额 31.73 51.08 

净资产 587.04 690.42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0.02 485.68 

营业利润 -103.41 -187.54 

净利润 -103.38 -153.8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通过公示信息查询，盛邦物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受让股权价格以盛邦物流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为基础，交

易定价无溢价，受让完成同时各方遵循股权比例同比例出资，不会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具备危化品公路运输资质及丰富运营经验的浩宇

控股共同合作，以盛邦物流为平台，加快推动危化品公路运输业务板块的拓展，

借助合作方丰富的危化品公路运输企业运营经验和安全管理经营，面向大型石化

企业提升危化品水路、公路一体化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物流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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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公司危化品物流多式联运的运营体系。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盛邦物流，开展危化品公路运输，符合公司整体战

略目标和发展规划，是公司落实“布局危化品公路运输业务，开展多式联运，打

造一站式服务体系”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经营范围，优化调整运输

结构，不断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收益。 

本次交易定价无溢价，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情

形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六、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货运帮、盛邦物流过去 12 个月不存在其他任何关联交易事项。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受让股份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严格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且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及发展规划，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长远利益。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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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此次受让股份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交易程序安排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受让股份并增资暨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受让股份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公司战略规划部署及经营发

展的实际需要，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本次交易定价

无溢价，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受让股份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召集、召开及

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受让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  邈            王天红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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